
 

 

 

 

 

 

汕交党〔2018〕31 号 

 

转发市委组织部关于认真抓好《中国共产党 

支部条例（试行）》学习培训工作的通知 

 

局直各党支部： 

现将市委组织部〘关于认真抓好〖中国共产党支部条例（试

行）〗学习培训工作的通知〙（汕组通〔2018〕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按照通知要求，结合各支部实际，认真组织开展好〘条例〙

的学习培训工作，学习培训情况请及时上报局机关党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中共汕尾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 月 24 日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